
國家安全局涉及國家安全人員申請出國許可辦法 
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 
第 二 條 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安全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。 

本辦法適用於以下本局人員於其職掌或業管範圍內有涉及

國家安全之事項者： 
一、政務人員。  
二、公務人員、雇員。 
三、軍官、士官、士兵。   
四、聘用、約僱人員。  
五、駕駛、技工、工友。 
六、借調人員。 

第 三 條  前條第二項人員之護照應由本局第五處統一管理，定期或

不定期辦理清查，並副知政風處及督察單位。 
前項人員之出國管理及核准由本局自行辦理，其名冊不送

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列管。但留職停薪人員，其名冊仍應送

管。 
前條第二項人員未經核准而出國者，依相關法令處罰。 

第 四 條  本局涉及國家安全人員申請非公務出國之程序，依下列規

定辦理： 
一、依「國家安全局涉及國家安全人員非公務出國申請表」

格式填具出國起迄時間、地點、事由及休假狀況、業

務代理人等（如附件一），併同「國家安全局員工休

假管制卡」，先會辦督察單位後，再由申請人所屬單

位於計畫出國二十日前函轉人事處簽處。 
二、人事處先行完成申請人資格審核，簽請權責長官核准

後，副知政風處，以完成入出國資料登錄及管考。 
三、經奉核准出國者，人事處應於出國前十日，簽發申請

人出國同意函，交申請人據以辦理出國手續。如未經

核准者，亦應於前述期限內，以書面通知申請人。 
本局涉及國家安全人員留職停薪期間申請至大陸以外地

區，應依「國家安全局涉及國家安全留職停薪人員出國申請表」

格式填具出國起迄時間、地點、事由（如附件二）送請人事處

簽處。 
第 五 條  本局涉及國家安全人員申請公務出國之程序，依下列規定

辦理： 



一、申請公務出國者，應由申請人所屬單位先行簽奉權責

長官核准，由所屬單位函轉人事處簽發申請人出國同

意函，交申請人據以辦理出國手續。 
二、另有因執行特種勤務或情報任務等特殊情形者，申請

人所屬單位得逕行簽陳局長核定辦理出國手續。 
第 六 條  經申請核准非公務出國者，須依核定之時間、地點出入國，

不得擅自變更；出國前因故須變更日期、地點，應先提出申請，

由所屬單位函轉人事處簽處。 
前項申請人於出國後，因故須變更地點或返國日期者，除

情況緊急不及報備外，應先告知單位主管，並於返國後三個工

作日內，補提申請報告，由所屬單位函轉人事處簽處，並副知

第五處及督察單位。 
第 七 條  本局涉及國家安全人員除依「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

人員進入大陸地區許可辦法」申請許可外，不得進入或經由第

三地私自轉往大陸地區及香港、澳門，如因不可抗力因素，必

須過境者，返國後應於「歸詢表」中（格式如附件三）詳述事

由，並送政風處及督察單位審查。 
第 八 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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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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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家 安 全 局 涉 及 國 家 安 全 留 職 停 薪 人 員 出 國 申 請 表

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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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
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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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號
 

服務單位  級  職  

聯絡地址  聯絡電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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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

 

國家安全局涉及國家安全人員出國返國歸詢表

單 位  級 職
 

姓 名  
出 國

事 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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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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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次 歸 詢 內 容 具 體 事 實備 考

一 

出國是否依既定
行程活動？如有
變動，原因為
何？ 

  

二 

出國期間有無遭
當地情治或相關
官員約談情事？ 

  

三 
與外籍或大陸人
士接觸情形。 

  

四 
進出海關證照及
行李檢查情形？ 

  

五 

出國期間旅途、
生活及所接觸之
人、事、物有無
特殊異常狀況？ 

  

六 建議事項。 

  

附 

記 

所謂異常狀況，如行李檢查異於常人、出國期間懷疑遭人監控、監聽、

住宿時行李遭人翻動等情形。 
　一般出國人員應於返國一週內填註本表送督察單位備查；因執行特種
勤務或情報任務等特殊情形公務出國人員填註本表，由業管單位存管
備查。 

附件三 




